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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陈　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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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地、人三才各有其道的思想乃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思想的共识，但只有《易传》对此作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从

而影响深远。在《易传》那里，天、地既有其体，又有其德。天之体为阴阳之气，地之体为刚柔之质。阴 阳 之 气 实 质 上 是 能 量

与信息所构成之“场”，而刚柔之质则是气的能量密集化的存在形式；另一方面，天之德为乾，而地之德为 坤。乾 是 健 动 不 息

的创生品格，而坤则是厚德载物的接纳性品格。天地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只有人能够会通天地 之 能、合 和 天 地 之 德。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人的智能能够代替天地，因为人总是有其自身的限制，但人的存在也同样不是天地的重 复，而 是 以 其 不 同

于天地的品格，与天地并列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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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才的思想渗透在《周易》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的结构中，在上卦（外卦）与下卦（内卦）的三画

中，中间为人，其上为天，其下为地。而六爻之中，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这就是“兼三才而

两之”的易画结构。由此《周易》每一卦而有两种三才系统：

天———　　　　　 天———

天———　　　　　 人———

人———　　　　　 地———

人———　　　　　 天———

地———　　　　　 人———

地———　　　　　 地———

《周易·系辞上》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所 谓 三 极 之 道 即 天 地 人 三 才 之 道。① 《系 辞 下》云：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

也。”这意味着，《周易》其实是以天－地－人三者各自轨则及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为坐标，理解天地之间的

一切事物的消息与变化。而《周易》对天地人各有其道因而构成三重尺度或坐标的认识，在春秋战国时

代的中国思想中，乃是共识。

《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②天地为万物父母，而人为万物之灵，由此而

产生的推论是：一方面人不能违背天地之道，而是必须与之和谐；另一方面，人为万物之灵，因而人可以

沟通天地，甚至与天地并列为三才。《道德经》第２５章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

处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这里亦可以看到天、地、人并列的思想，如果在《道德

经》中，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道与天、人、地不是同一层次，而是既内在于天、地、人之中，又不同于天、地、

人的话，那么至少在老子那里，天、地、人各有其道，不可混淆。④ 这与子产所谓的“天道远，人道迩”（《左

传》昭公十八年）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所传达的正是对殷商以来的那种无常的、不可捉摸的“天”意之反

转：人道并不是天道的重复，而是有其自身的法则。由此而自然生发天事、地事、人事各有其则，既不相

僭，也不相代的思想。于此而有刘康公对人的定位：“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

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更从天、地、人三者的视角来理

解礼：“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

用其五行。”而《管子·五行》并列“天道”、“地理”、“人道”，并提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开乎万物，以

总一统”的原则；其《九守》篇则曰“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内业篇》有“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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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韩康伯注：“三极，三材也。兼三材之道，故能见吉凶，成变化也。”孔 颖 达 疏 云：“言 六 爻 递 相 推 动 而 生 变 化，是 天 地 人 三 才 至 极

之道，以其事兼三才，故能见吉凶而成变化也。”（［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１册，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０９页）
《尚书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３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１页。
“人大”、“而人处一”中的“人”或 作“王”。《说 文》“大”部 以 及 段 注 均 作“人”而 非“王”。傅 奕 本、范 应 元 本，同 古 本，均 作“人”。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３页）

所以《道德经》里有“天之道”、“人之道”等表述。第７３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 自 来，坦 然 而 善 谋。”第７７
章：“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 足 者 与 之。天 之 道，损 有 馀 而 补 不 足；人 道 则 不 然，损 不 足，奉 有 馀。孰 能

有馀以奉天下？其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不处，斯不见贤。”第７９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８１章：“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静”、“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的论述，意在揭示三才之道各有其则。而在《荀子》中则出现了“天

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

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礼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荀子·天

论》）的论述，这些都可以视为天、地、人齐等观念之体现。①这种天、地、人齐等的观念得以形成一种思想

架构，使得天、地、人成为判断一切事物合理性的共同尺度。比如《吕氏春秋·序意》篇云：“上揆之天，下

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又如《管子·五辅》：“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

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

但问题是，何谓天、地、人之道？就这一问题而言，虽然战国时代许多思想家都触及到这一问题，但

影响深远的还是《易传》，后者对之进行了深入而一贯的探讨。

一、阴阳之气、刚柔之质与天地之体

《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

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以

阴阳、刚柔与仁义分别来表述天道、地道与人道之体，这是《说卦传》的创见，它也道出了隐含在《周易》系

统中的“基本思想预设”。其实，《系辞上》写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这里所谓道，即指天道，《庄子·天

下篇》说“《易》以道阴阳”，皆谓《易》以阴阳之运化呈现天道。阴阳者气也，因而《周易》以气化论来建构

天道之体。《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又云“《易》以道化”，皆谓

阴阳之化为天道本然之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此即可从

《系辞上》所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垂象，见吉凶”来理解，天道阴阳之化至神而不可测度，是为

隐，而其所垂直之象为显，天所垂之象，为日、月、星三者之象。《说文》谓：“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

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②日月星，其象可见，而其化则隐。

古人认为，日月星体，并非固态的形质之物，而为气化之积。《列子·天瑞》：“天，积气耳，亡处亡气。

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虹蜺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

积气之成乎天者也”。《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亦谓：“上，气也，而谓之天。”由此而见，日月星作为气之

积，其所垂之象，被视为传达某种来自天道的消息。例如《礼记·昏义》云：“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

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日食是天上所垂的象，它意味着地上男教不

修；一如月食是妇顺不修所导致的天象上的变化。因而，一旦出现日食与月食，人便以相应的行动回应

之。

天道只是一气之运化，而气有阴阳之分。阴阳本身非形器，无质性可言。其存在形式是屈伸、聚散、

往来、上下，此即其化的形式。由于近代机械主义与唯物论的影响，人们往往以物质－精神的概念架构

解说气，气无论是被物质化，还是被精神化，都不能脱离某种构成事物的实体或元素，而就其实而论，毋

宁说气是能量与信息而构成的“场”。气聚是能量与信息在分布上的集中化与凝聚态，这时候气能转化

为形质，并内在于形质之中；而当气散时，质则转化为无形质性的能量，换言之，能量在此时以非形质方

式存在。气作为能量与信息的总体，其存在形式始终处在聚散无常的变化过程中，因而气（能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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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处在流动、氤氲、升降、往来的无尽过程之中，由此《易传》所把握的“天”，有“浑天”之象，即它本质上

是一个无法被出于主体立法而形成的规律与秩序所能穿透的混沌系统。①

张载《正蒙·神化》云：“天之化也运诸气。”王夫之解之云：“惟其有气，乃运之而成化；理足于己，则

随时应物以利用，而物皆受化矣。非气 则 物 皆 自 生 自 死，不 资 于 天，何 云 天 化。”②在 天 之 气 化，见 而 为

象，即为日月星辰之天象，其于人而显现为时之消息，人亦可因时而化。而所谓时，乃阴阳运化之几：“乃

所以为时者，喜怒、生杀、泰否、损益，皆阴阳之气一阖一辟之几也。”（《张子正蒙注》卷二《神化篇》，载《船

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８１页）观象授时治历，以指导人事，皆自探究阴阳变化之几始。张载有云：“然则象

若非气，指何为象？”③舍气无所谓天象，观天之象，实乃察气化之所可著见者。圣人极深而研几者，正是

在其之非形质之隐与形质化之显的无常变化中穷究其变中之常则。

如果说天道之体为气，那么地道之体为形或质。地并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地球，而且还包含地球上

有形有质的万物之总体，故而《系辞上》说“在地成形”。这里的“形”，作为名词意味着形状、形质，作为动

词则意味着形见，谓质之著见，故而刚柔所言乃气之“形”或“质”。张载：“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

也，而谓之地”、“阴阳其气，刚柔其形。”（《横渠易说·说卦》，载《张载集》，第２３５页）天与地就其体而言，

乃是气、质之别。天的存在方式是阴阳二气之运化，而地之存在方式则是刚柔之质的变化。刚柔与阴阳

的关系是质与气的关系，朱熹云：“刚柔者，阴阳之质，是移易不得之定体，故谓之本。若刚变为柔，柔变

为刚，便是变通之用。”④大自然的万物皆为形质性的存在，因而可以为人的视听言动的官觉所接，换言

之，以刚柔呈现出来的质性其实是内在于气的能量的密集化存在形式，而气能的分布更多地是非密集的

与非均匀的，这正是天作为混沌系统可以包地、而“地体小于天”（《周易外传》卷五《系辞上传第一章》，载

《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９８４页）的原因。由于天包地外，因而气包含质而质不能包全气，所有的质都可以

理解为气化过程的结果与形式；由于气又在地中，因而质中有气，气内在于质之中，而不在质之外，质由

于气之化而可移易，甚至由于气化过程无一息暂停，是故可以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虽然事物可以为眼耳

鼻口等官觉所把握的形体并没有变化，但其气之质却已经日日迁代，时时变化，这种变化迁代毫无疑问

来源于气之动。

为什么地道之体为质之刚柔呢？《广雅·释地》：“地，土也。”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下，土也，而谓

之地。”“土”与“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据高鸿缙《中国字例》，土为地之初文。这一点在《白虎通

·五行》如下的表述中得到了验证：“地，土之别名也。”而“土”的本义是吐生万物，《说文》：“土，地之吐生

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 之 中，物 出 行 也。”《释 名》：“土，吐 也，吐 万 物 也。”（《说 文 解 字 注》，第６８２页）

“土”之吐出万物，此与《说文》对“地”的如下解释相通：“万物所陈列也。”地由“土”与“也”两个部分构成，

按照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两个部分均说明大地作为母亲形象的起源：“地以土生物，故从土。也声，

坤道成女，玄牝之门，为天地根，故其字从也。”（《说文解字注》，第６８２页）换言之，大地意味着万物在其

中，并由其所自出、所自长的境域，而刚柔正是万物不可或缺的质性规定。言大地，必言万物，万物与大

地具有一体的关系。故而张载说：“地，物也；天，神也。”（《正蒙·参两篇》，载《张载集》，第１１页。）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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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地道中的地并不是单指天文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地球，而是指万物在其中生长收藏的境域，万

物与地球具有一体关系，无法离开大地来想象万物，亦无法离开万物来思考大地。因而，“立地之道曰刚

与柔”，其实指向的是大地上的万物皆有刚柔之质，刚柔之质不仅是大地本身的规定，也是万物的规定，

正因为有质性规定，故而地气沉浊、重滞，与天气之清通上扬者不同；而且，与天道的一气流行相比，地道

的刚柔之质表现在森然的万物中，并呈现出万千差异。

《说文》对地的解释是：“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这就意味着，天地本为一气所分，气之

轻清阳者上升为天，而气之重浊阴者下降为地。这与《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

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表达了相类的意思。天地被视为一气运化分为阴阳的结果，
气之轻、清、阳者演化为天，而轻、清、阳者处于离散态，是不断地脱离超越形质的；而重、浊、阴者下降为

地，重、浊、阴属于凝聚态，因而不断地朝向形质的生成转换。但在实际上，阴阳与形质可以纳入统一过

程的不同方面，形质的生成可以理解为气化过程的环节，所以，万物的刚柔之质说到底最终来自阴阳的

运化。“阴阳二气氤氲于宇宙，融结于万汇，不相离，不相胜，无有阳而无阴、有阴而无阳，无有地而无天、
有天而无地。故《周易》乾坤并建为诸卦之统宗，不孤立也。然阳有独运之神，阴有自立之体；天入地中，
地函天化，而抑各效其功能。”（《周易内传》卷一上，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７４页）由于将刚柔这一质性

的规定视为气（阴阳）之质，那么，天既在地之外，又内在于地之中；地之中内涵着天之运化，此即天包地

外、天中有地、地中有天的浑天大义。由于在实际上的阴阳不离、刚柔互济，故而并不能说天生地，而必

须将阴阳之气、刚柔之质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关系。① 在阴阳、刚柔之中，分而言之，“阴阳分象而刚柔

分形”，“就象而言之，分阴分阳；就形而言之，分柔分刚”；合而言之，“刚者阳之质，而刚中非无阴；柔者阴

之质，而柔中非无阳。”（《张子正蒙注》卷一《太和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２７页）形质的出现是气

化过程的环节与成果，但形质本身却不同于清通运化之气。有了形质之后，气即内在于形质，形质之外，

仍然并非无气的虚空，而是气之充满而处于离散的状态。是以事物因为形质而彼此隔绝，具有自己的特

质与存在方式，但同时又因为气而相互连通、以息相吹。

由气、质去理解天地之道，则天道与地道具有不同的本性。这就是天道圆而地道方。《大戴礼记·

曾子天圆》记载：

　　单居离问於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

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

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

之不揜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

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

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

治乱所由兴作也。阴阳之气，各从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

则散为雨露；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一气之化也。’”②

以上对话表明，所谓的“天圆地方”，并非指天的形体是圆形的，而地的形状是方正的。因为天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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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怀信主撰《大戴礼记汇校集注》上册，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６１２－６２１页。《淮南子·天文训》有类似的表述：“天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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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别以气与质而言，故而形体、形状意义上的方圆并不适用于天地。所谓天圆地方是指天道圆而地道方。

何谓天道圆而地道方？《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有具体的解释：“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

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

道方。”根据这种解释，“方”意味着那种来自区域化的限制，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地－方”，因为有

地理风土气候的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动植物与之相应，就人的生活而言，则有植根于地理风土上的历史

与传统的区别，比如作为地道现象的“方言”与“风俗”，进而有生活方式的差异；同样，一种“方－术”意味

着它在这个局部的范围内可以行得通，但在另一个处所可能就有问题了。“方”之所以为“方”，就在于它

受到的限制根源于气之质，“方”总是在气成为形质之后，也就是有了刚柔之后，才得以构成，因而方的限

制，就是刚柔之质的限制。但是与地道相对的天道本身却是无形质的，只是清通之气，它并不受根植于

刚柔形质的区域性的机制之限制，并且总是超出了由主体性所建立的分辨与测度，因而是“圆而神”且

“无方体”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表述的并不是地道，而是天道。“无方者，灵而善运，无所滞也。无

体者，存而无迹，不滞于形也。”①换言之，由于根植于质性上的刚柔的差异，而形成了大地之道的如下本

性：地方性、区域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对性，因此对于大地上的真理而言，始终存在着“义”的问题，也即

是否合宜的问题。但这种与地道相对的合宜性———“义”———并不是表述天道的恰当概念，因为天道的

真理是周流六虚的，是普遍的、开放的、贯通性的。故而《左传》用“天之经”与“地之义”来表述天道与地

道所呈现的两种不同真理的性质。“经”意味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常道，“义”则意味着必须与

具体的状况、特定的情境、相应的条件相适合、相配合的“大地上的真理”。② 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易》经

传将天道、地道，当然还有人道，三者之间的和谐作为原则性的原则，也即衡量一切的最终尺度，是极其

深刻的。以例言之，《礼记·乐记》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此即以礼、乐分属地道、天道，礼属地道，故
有地之“义”的问题，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礼，各不相同，比如对死人的处理，或天葬，或火葬，或土葬，
各有其理，其理正当性的重要维度之一便在于“地之义”，适合当地的传统、历史、文化与风俗。但是乐属

天道，故而无论以哪种语言唱出的优秀歌曲，不明白其语言的人也能享受音乐的魅力，因而乐超出了地

之义，而属于天道。故而尼采谓音乐并非世界的物理性质的写照，而是其形而上学意志的写照，西哲谓

音乐并非人的语言，而是天使或神的语言，③此皆于“乐由天作”相关。由礼乐的差异，可见以阴阳表述

的天道与以刚柔表述的地道之别。

二、乾健、坤顺与天地之德

如果说阴阳、刚柔表述的是天地本然之体，那么，乾、坤所表述的就是天地之德，即在其气质中呈现

的品德。在六十四卦系统中，乾坤与其他六十二卦不同：“凡卦有取象于物理人事者，而乾坤独以德立

名；尽天下之事物，无有象此纯阳纯阴者也。”（《周易内传》卷一上《坤》，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７４页）

《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于天地”，乾坤表述的就是天地之德。

乾与天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化言之谓天，以德言谓之乾。”（《周易内传》卷一上，载《船山全书》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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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赟《音乐、时间与人的存在———对儒家“成于乐”的理解》，载《现代哲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又，德国 古 典 音 乐 的 奠 基 人 巴 赫 说：
“和谐的音乐是从天国来的，不和谐的音乐是从地狱里来的。”转引自张长琳《看不见的彩虹：人体的耗散结构》，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

社，２０１３年，第５页。



册，第５２页）“纯乾之卦，内健而外复健，纯亦不已，象天之行。”（《周易内传》卷一上，载《船山全书》第一

册，第５５页）乾的四德为元 亨 利 贞，《彖 传·乾》云“大 哉 乾 元，万 物 资 始，乃 统 天”，“乾 道 变 化，各 正 性

命”，这是对乾德的总结。这一总结与《系辞上》所说的“乾知（主）大始”，可以相互发明。乾的品格是“资

始”而不主成就，主生而不主养、不主成。但所资之始乃是“大始”，大始意味着再开端，这就是说乾道具

有朝向开端的本性，只要乾道所贯，则所有完成都将转换为新的开端、再开端、再再开端……。乾的这种

永远处在重新开端的本性，就是其“健”的表现。乾之四德以“元”为首。“此四德者，唯元字乾所独有，自

亨以下，皆由交坤而见。”“乾之四德，由亨后说出利贞，便是全向交坤时说出道理。”（《周易函书》第二册，

第４７４－４７５页）这就是说元、亨、利、贞四德，其实只有元为乾所独有。《彖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

乃统天。”胡煦指出，这就是孔子在《彖传》中独以“大”赞乾“元”而不以“大”赞亨利贞的原因，毕竟，“自亨

以下，皆元德所蕴含，胥由交坤而见故也。”（《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７５页）“乾元者，乾之元也。独以大

赞乾元，不以大赞亨利贞者，元，乾之蕴也，是乾所独有者也。至亨利贞，则皆由交坤而见，故止赞乾元以

大，乃元曰乾元，不曰乾亨乾利乾贞，则乾之独有此元也审矣。元在蕴含之地，其出无穷，而天地间万事

万物罔不资其陶铸，讵不大乎？”（《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８０页）元是最能体现乾之资始之德的。“元者，

乾之静也，蕴也，体也。亨者，元之动也，用也。元静亨动，对举者也。利贞，皆亨中事也。……盖乾亨既

交于坤，九用而无阻者，其健义即由此出。”（《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７４页）所谓资始，也就是首物、生物、

创始、开端等等词语所表述的创生品格。《说文》对乾的解释是：“上出也。从乙。乙，物之达也。”段玉裁

注云：

　　 “乾，上出也。”此乾字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以后，乃用为卦名。而孔子释之曰健也，健之义生

于上出。上出为乾，下注则为湿，故乾与湿相对，俗别其音，古无是也。“从乙。乙，物之达也”，释从

乙之旨。物达则上出矣。（《说文解字注》，第７４０页）

乾元所以为健，乃在“上出”，所谓“上出”者，向上而超出之，这里的“上”意味着不断地上达，由低维

时空向高维时空上升；“出”意味着超越所置身的状态与方式所构成的任何一种现成性，也即当下所之置

身的时空维度。因而内在于乾元的就是那种对现成性的不断超越，而向上、向前的进取精神乃是其健的

表现。此与天之生物、始物而非养物、成物的本性相对应。乾之上出，在物则是其自正性命，也就是《说

文》所谓的“物达”，此与《论语·宪问》所表述的“天德”相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天不言而四时行、百物生，使万物各正性命即为乾之大德。

当然，乾元虽然为四德之首，但同时又贯通于四德之中而无所受阻，这也是其健的品质之体现。“元

者，一贯之一，即无穷尽，无方体，虚灵不昧，肆应不穷者也。未亨以前，乌乎睹？乌乎闻也？可言者，将

亨之元也。故《彖传》以为万物所资，……不亨则其元不出，故《周易》自乾坤而外，诸卦可言者，亨利贞而

已。”“然非元不亨，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坤德无成代终，亦谓其资始于元耳。”（《周易函书》第二册，第

４７５页）显然，在乾之四德元亨利贞之中，元为首，且贯通于亨、利、贞之中，对于后三者对于奠基性的意

义。这也说明了在天地二者之中，为什么天尊地卑、天上地下。

天之德（乾）与天之体（气）有什么关系呢？乾的创生品格来自乾本纯阳之气，而纯阳之气本身就具

有刚健的本性。船山云：“唯纯乾之为元，以太和清刚之气，动而不息，无大不届，无小不察，入乎地中，出

乎地上，发起生化之理，肇乎形，成乎性，以兴起有为而见乎德；则凡物之本、事之始，皆此以倡先而起用，

故其大莫与伦也。木、火、水、金，川融、山结，灵、蠢、动、植，皆天至健之气以为资而肇始。乃至人所成

能，信、义、智、勇，礼、乐、刑、政，以成典物者，皆纯乾之德；命人为性，自然不睹不闻之中，发为恻悱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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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之几，以造群动而见德，亦莫非此元为之资。”（《周易内传》卷一 上，载《船 山 全 书》第 一 册，第５０－５１
页）①就此而言，船山认为，“自其资始而统天，为神化流统之宰者，则曰元。”（《周易内传》卷一上，载《船

山全书》第一册，第５２页）显然，船山说了这么多，其意不过是，“万物所资，皆由（乾）元出，以见乾元之

大。”（《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９４页）“元”体现了乾的最精微之处，《周易》首乾正与这种精微深彻具有

深层的相应。“《周易》全在最精最妙，思议不能到，语言不能说处时一提醒，欲人追维于无始之始，深致

其思。”（《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９４页）所谓“无始之始”是说乾元资始而自身不为具体之始，特别是形质

之始，形质之始来自乾元与坤亨相交而有，因为“形体有质，成于坤德；性情虚灵，成于乾元”（《周易函书》

第二册，第４９４页）。乾元的资始创生本性，可谓“纯亦不已”，用《中庸》的话说，就是“生物不测”。

如果说天之德为乾，那么地之德则为坤。《说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

段玉裁注：

　　“坤，地也。《易》之卦也。”《象传》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卦传》曰：“坤，顺也。”按伏

羲取天地之德为卦，名曰乾坤。从土申，会意。……土位在申也，此说从申之意也。《说卦 传》曰：

“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坤正在申位。（《说文解字注》，第６８２页）

坤德为“顺”，与乾德为“健”相对应。坤卦六画皆断，象其“虚而能受，柔而至顺，故坤者顺也”（《周易

函书》第二册，第４９９页）。《彖传》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船山解释曰：“阴非阳无以始，而

阳藉阴之材以生万物，形质成而性即丽焉。相配而合，方始而即方生，坤之‘元’所以与乾同也。至者，德

极厚而尽其理之谓。乃其所以成‘至哉’之美者，唯纯乎柔，顺天所始而即生之无违也。”（《周易内传》卷

一上，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７６页）与乾德的创始开端的品质不同，坤德是柔顺性、接纳性的，正因为

坤是接纳性的、顺从性的，故而“坤无别亨，交乾而始亨，其曰承天，曰德合无疆，曰含弘光大，曰行地无

疆，皆谓交乾也”（《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５０１页）。在乾之四德中，除元以后，亨、利、贞均为乾交坤而见：

“元静而亨动，乾之大用流行，止有一亨，利贞皆亨中之事。”“元静而亨动，元无而亨有，是未交之乾也。

元亨乾而利贞坤，元亨神而利贞形也，是已交之乾也。亨言其施，利言其受也，一施一受斯交矣。”（《周易

函书》第二册，第４８１、４８３页）可见坤交乾而后，乾方有亨利贞之德，乾必交坤而后有形质之始，故而其创

生作用需要坤的承受性而后能加以完成。《彖传》以“大”赞乾元，以“至”美坤元，按照胡煦的理解，“乾言

大，坤言至。至，极也。大，言其所包不可量。至，言其所极不可量，便觉前面有个地头，便是比于乾而后

见也。天包地外，天又统地，天之所至，地随而至之，故不克与天并大。乾资始，坤资生，非乾坤各有一元

也。天地未辟，均出此一元而亨。乾坤阴阳耳，故乾象天而坤象地，其资始则归其能于健运之乾，资生则

归其能于翕受之坤。止此一元，乾坤同有之，若元之实际，则思议不能到，言语不能宣矣。然乾坤虽同此

元，而坤必得乾，始有资生，故资始资生又各不同。……资始者气，资生者形。生者之所生，皆始者之所

始，故同一元而又以为承天。”（《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５０１页）乾元与坤元不是二元，而是乾坤同此一元，

于此一元，坤顺受、承载乾，是以“乾之四德，坤皆受而载之，故曰乃顺承天”，在这里，乾以气资始与坤以

质资生，是二者的分工；坤之“资生之义，而亨利贞皆在其中”（《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５０１页），《象传》以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表之，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形成义理上的深层呼应。“乾曰天行，坤

曰地势。盖天之运转无间断，故言行。地之博厚无上下，故言势。行以气言，故止考之以时。地以形言，

故止观于其位。……厚德载物只如云承受得起，有包容涵受之量。”（《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５０３页）

８４ 陈　赟：《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① 又船山云：“乾，气之舒也。阴气之结，为形为魄，恒凝而有质。阳 气 之 行 于 形 质 之 中 外 者，为 气 为 神，恒 舒 而 毕 通，推 荡 乎 阴 而

善其变化，无大不届，无小不入，其用和煦而靡不胜，故又曰‘健’也。此卦六画皆阳，性情功效皆舒畅而纯乎健。”（《周易内传》卷一上，载

《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４３页）



坤之顺承天，犹如“不唱而和”，不施而受，是为顺而成之。由此，如果说乾德在创始，坤德便在顺养

而成之。《文言传》所云“后得主而有常”，即刻画坤的这一品格，坤之主即为乾。“言‘得主’者，阴阳有隐

见，而无有无；阴见，而阳固隐于所未见；至柔至静，则不拒阳，而阳隐为之主。”（《周易内传》卷一上，载

《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８４页）更重要的是，《文言传》以“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来表述坤的品格，

此与我们上文探讨的“地道曰方”形成义理上的连接。“方”在这里被作为坤德的内在要素：“高下柔刚各

有一定之宜而不迁，故随阳所施，各肖其成形，以为灵、蠢、动、植，终古不忒，是其德之方也。柔静者，牝

道也。动而刚，虽牝而固马。方者，牝马之贞也。”（《周易内传》卷一上，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８４页）

事实上，《系辞上》所说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均关涉到坤的品质或地道曰方。“方”与基于地方性的

“义”（宜）相联系，相对于天道基于圆而神的流动性而表现为凝固执着的原则性，但这一原则与地所关联

的时空条件的相配而有适宜性与否的问题；坤德之方，是内在于地道之中的，未交乾就已经有的品质。

“德方言静，是未交乾时。方则居所不移，象其镇静，若圆则流行不息矣。乾施既退，浑然中居，方象；含

生敷化，各正不移，方象，故谓方为坤德。”（《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５０５页）这种根植于地道中的尺度与原

则，就是“方”，方意味着地上的真理，与天上的真理的形成对照。

《庄子·大宗师》曾区分“方内”与“方外”，那些自埋于民，隐身于茫茫人海中的人，生活在方外，方内

的礼数与风俗对之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但对生活在方内的人而言，礼俗则必须遵守，《荀子》与《礼记》都

以自己的方式教导君子及百姓做“有方之民”，就是遵守大地的尺度。① 《天下篇》区分方术与道术，在其

义理的深层，隐含着道术对应天 道 而 方 术 对 应 地 道 的 消 息，“天 人”、“神 人”、“至 人”生 活 在“方 外”，由

“人”而“天”是其上升之路；而“君子”、“百官”与“民”则生活在“方内”，以遵守方内的礼法为其生活之法

则。唯有“圣人”，沟通方内与方外，出入无疾而随时消息，是以独得内圣外王之道。

总之，乾坤各有其德，天地之道各有其不同的品质，然而正如在实际中，阴阳不可分割，刚柔往往交

织交错，但天地相交而万物亨通则“泰”，不相交则“否”。是以乾坤相交，天地交合，而有天地之道。在坤

之所终、所成的时地，正是乾重新开端的时刻，此正《文言传》所谓“地道无成，而代有终”的内涵。“四德

（指元亨利贞）互为缘起。此惟明于大化之浑沦与心源之寂感者，乃知元亨利贞统于乾、坤之妙。”（《张子

正蒙注》卷七《大易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２８７页）而乾坤并建，共属一元，而“《彖》以乾元坤元

言资始资生”，（《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２８７页）此种不同，若就万物之

生成而言，则可谓乾生之而坤成之。生与成，乃是天与地之德的不同。但地之成，乃是听天之生，顺而成

之。“神（气之阳）行于天地之间，无所不通，天之包地外而并育并行者，乾道也。顺受阳施以成万化而不

息，荣枯相代而弥见其新，坤道也。”（《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３１２页）生

成二者的区别在于，“生者，气之始。成者，形之始。”而形之始又发端于气之始，是阴阳运化的结果，“阴

阳之理肇于奇偶，始于奇，终于偶，此乾始美利，地道无成代终之义，故阴无首，阳无尾。无首者以阳为

首，无尾者不可穷极也。”（《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７７１页）由此乾坤二德的合作，正使得天地之生物不测，

为物不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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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礼记·经解》：“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荀子·礼论》：“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

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当杨倞注云“方，犹道也”时，这里所谓的道是 地 道，而 不 是 指 天 道。另，《史 记·礼 书》：“然 而 不 法 礼 者 不 足

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
《礼记·中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三、天地人的贯通与人道的贞定

《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显然与《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的思

路是一致的。这实际上是将乾坤作为万物的两个不同本原来处理的。《正蒙》云：“《彖》明万物资始，故

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正蒙·大易》，载《张载集》，第５０页）这就是将天地

作为万物的两个本原来理解，正如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推其父母万物者而言之，则资始之德元为首；天

生之，地即成之，故资生之德元为首。然未生而生，已生而继其生，则万物日受命于天地，而乾、坤无不为

万物之资”（《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２８６页）。乾坤虽然有资始（气）、资

生（形或质）的不同，但二者乃是万物共同的本原。是以整个《易传》系统，唯独以“元”系乾、坤，是以而有

“乾元”、“坤元”之说：“《周易》自乾坤而外，诸卦可言者，亨利贞而已。”（《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４７５页）将

天地作为本原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乃是共识，《春秋繁露·顺命》：“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这是

将天作为本原。而《管子·水地篇》则将地也作为本原：“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此与《白虎

通·天地》“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互相发明，与天是本原说并不矛盾，而是《尚书》“惟天地万物

父母”这一古老思想的不同呈现方式。

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天地之子，故而乾称父而坤称母，作为天子之子，人是天地交通成和的产物，

在这一点上，人与它者并无不同，《黄帝内经素问·保命全形论》谓：“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

之曰人。”与万物一样，人具有阴阳之气与刚柔之质的向度。然而，作为天地之子，人还有最为万物灵的

维度。《礼记·礼运》：“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者也。”这里的要点是，人是

天地之德的体现者。

但天地各有其限制，天以其气（阴阳），地以其质（刚柔），然而变化气质者，唯人能之。天道圆而地道

方，“圆神方智惟人能一之”①。而效法天地之道，则人当外圆而内方，谨守天地之道于一身之内。天地

各有其能，各具其德，但唯独人能会通天地之能、合和天地之德。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在战国时期已有很

多讨论，例如，《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礼论》：“天能生

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宇中万物，生人之属，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意在彰显人在天地

之间的独特位置，相对于这个位置的人，可谓“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乾坤二德不论如何美善，但对于

人而言，总归还是有其限制，毕竟天地各有分工，与人之智能不相替代。由此，人的存在不是天地的重

复，而是有其不同于天地的品格，从而与天地并列为三。其实，《周易》从气质之体分说天地的时候，实际

上就已经为人的作为预留了空间：“凡气之类，可养而不可强之以消长者，皆天也；凡质之类，刚柔具体可

以待用，载气之清浊柔强而成仁义之用者，皆地也；气质之中，神理行乎其间，而恻隐羞恶之自动，则人所

以体天地而成人道也。故有见有隐而阴阳分，有奇有偶而刚柔立，有得有失而仁义审，体一物以尽三才

之撰也。”（《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载《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２７４页）天道阴阳与地道柔刚，对于

人而言，不过是被纳入学习过程的法象：“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横渠易说·说

卦》，载《张载集》，第２３５页）人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从天地而上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道虽然

是建基于天道之阴阳、地道之柔刚的基础上，但又上而出之，而自为其体，从而使得人道具有了不同于天

道、地道的意义。

阴阳与刚柔分属天地之体，乾与坤分属天地之德，然而于人则会而通之。贯通天地之德，正构成人

０５ 陈　赟：《易传》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认识

① 邓秉元《周易义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页。



之品格。“乾坤之德，人生而性皆具，有气皆可清通，有质皆可效法，而唯贤人能全体之。……此学《易》

者能体乾坤之易简，则理穷性尽，而与天地合德也。”（《周易内传》卷五上，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５１２
页）《文言传·乾》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合德而有以仁义承接乾道与坤道：仁者不息，相

应于乾元之资始，其所生者生也，故儒者以生生释仁；义者宜也，相应于“坤德曰方”、“地道曰方”，相地之

宜而有与之相应的大地上的尺度。故而人以仁义之道分承天地之德。人所效法天地者，非效法天地之

体，而效法天地之用；非效法天地之化，而效法天地之德。天地之德隐身于天地之用中，是故“善言天者，

语人之天也；善言化者，语化之德也”。（《尚书引义》卷四《洪范二》，载《船山全书》第二册，第３５０页）人

效法天地之德用，而变化天地所赋予其之气质，以成其性。由此不难理解，当《说卦传》以“和顺于道德而

理于义”来解释作《易》者的旨趣时，项安世何以会说“道即天之命，德即人之性，义即地之理”①了。由此

不难看出，人道本身就有贯通天道与地道的性格。正因为人可合天地之德，于是便不再仅仅是“天地之

撰”，即不再仅仅是天地的作品，而是变成了自我生成着的人，人以自我生成的方式变化着自己的气质，

顺承天地的精神，推进天地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天地之心。《礼记·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

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者也。”《说文》对“人”的理解，就是：“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段玉裁注：

“按禽兽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为天地之心。惟人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为极贵。天地之心谓之

人，能与天地合德。果实之心亦谓之人，能复生草木而成果实，皆至微而具全体也。”（《说文解字注》，第

３６５页）人以其能与天地合德，故而为天地之心。《彖传·复》云：“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如果说六阳是

乾位，而六阴是坤位，那么乾始交坤而得之复，则是人之位。（《周易外传》卷二《复》，载《船山全书》第一

册，第８８２页）因为，人之“作圣合天之功，于复而可见也。”“见之而后可以知生，知生而后可以体天地之

德，体德而后可以达化。知生者，知性者也。知性而后可以善用吾情，知用吾情，而后可以动物。故圣功

虽谨于下学，而必以‘见天地之心’为入德之门。”（《周易内传》卷二下，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２２８页）

自另一方面言之，本然的天地一气运化流行，万物浑沦，形名不分，实为一混沌系统。故自天地之道

观之，无始无终，无上无下，本无尊卑、上下、动静、吉凶、变化；唯自人道观之，形名有分，万物有别，而后

见乾坤有定、贵贱有位、阴阳有分、刚柔 有 断。② 是 故 船 山 谓：“以 人 为 依，则 人 极 建 而 天 地 之 位 定 也。”

（《周易外传》卷一，载《船山全 书》第 一 册，第８５２页）“设 人 位 而 贞 天 地 之 生。”（《周 易 外 传》卷 五《系 辞

上》，载《船山全书》第一册，第１０１３页）故而人乃于天地并非小补，③人的存在可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

天地之宜”（《彖传·泰》）。因此，人不是天地之间一个可有可无的元素，而是与天地并列、同样居于对万

物具有构成意义的本原之高度。《潜夫论·本训篇》：“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者才异务，相

待而成。”这三个本原之间相互支撑，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构成，形成万物共有的本原。

那么，人作为本原，与天地这两种本原具有何种不同？董仲舒说：“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地之

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正因为人具有与天地之德不同的品质，故而人在天

地之外自成本原。《春秋繁露·立元神》更谓：“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

之。 （下转第７６页）

１５《周易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邓秉元《周易义疏》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３３页。

邓秉元《周易义疏》，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 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１页。按，此 义 船 山 发 明 最 为 深 邃 详 尽，参 阅 上 引 陈 赟 的 三 篇 论 文。

船山最经典的说法是：“浑天之体：天，半岀地上，半入地下，地与万 物 在 于 其 中，随 天 化 之 至 而 成。天 无 上 无 下，无 晨 中、昏 中 之 定；东 岀

非岀，西没非没，人之测之有高下岀没之异耳。天之体，浑然一环而已。春非始，冬非终，相禅相承者至密而无畛域。其浑然一气流动充

满，则自黍米之小，放乎七曜天以上、宗动天之无穷，上不测之高，下不测之深，皆一而已。上者非淸，下者非浊，物化其中，自日月、星辰、

风霆、雨露，与土石、山陵、原隰、江河、草木、人兽，随运而成，有者非实，无者非虚。”（《庄子解》卷二十五《则阳》，载《船山全书》第十三册，

第３９４－３９５页）
《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帛文“民痺病嚣死”意即“人民多痺病灾疾，愁

叹哀号而 死”。其 中 的“嚣”当 训 作“众 怨 愁 苦 之

声”，此义在文献中也写作“嗸”或“嗷”，如《汉书·

董仲舒传》：“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下不能足，而况

人乎！此 民 之 所 以 嚣 嚣 苦 不 足 也。”颜 师 古 注：

“嚣，读与‘嗸’同，音敖。嗸嗸，众怨愁声也。”《说

文》：“嗷，众口愁也。从口敖声。《诗》曰：‘哀鸣嗷

嗷。’”此外，《上 博 五·三 德》简５：“变 常 易 礼，土

地乃坼，民乃嚣死。”① 其中的“嚣死”亦与帛文同，

也当训作“愁叹哀号”。②

其他文献材料中也有与帛文“民痺病嚣死”相

类的记述，如孔家坡汉简《日书·岁》：“七月并居

申，以行秋气。必寒，温，民多疾病，五谷夭死。八

月止 阳 气 于 未，是 胃（谓）吾 已 杀 矣，止 子 气。必

寒，不寒，民多战（瘅）疾，禾复。”③《灵枢·岁露论

第十七》：“二 月 丑 不 风，民 多 心 腹 病。三 月 戌 不

温，民多寒热病。四月巳不暑，民多瘅病。十④ 月

申不寒，民多暴死。”
责任编辑：刘玉建

①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 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９１页。

②　 范常喜《〈上博五·三德〉札记二则》，简 帛 网，２００６年３

月４日。按：李天虹先生 认 为“嚣 死”当 读 作“夭 死”，与 我 们 的 理

解有所不同。参见：李天 虹《上 博（五）零 识 三 则》，简 帛 网，２００６

年２月２６日。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随州孔 家 坡 汉

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８５页。

④　 网友“子居”先 生 认 为 此 处“十”当 为“七”之 误。参 见：

子居《关于〈孔家坡汉简日书“岁”篇初探〉第三段的十二支搭配规

则》，简帛网·简帛论坛·简帛研读，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

（上接第５１页）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礼，不可一无也。”“天生”、“地养”、

“人成”，构成了中国思想对三种本原的最经典表述，而这一思想塑造了中国古典思想的特质，天地人各

有其成能，亦各有其局限，因而三才必须交通合作，共同构建对世界万物的理解。这一点极不同于古希

腊、古印度与古犹太传统，彰显了中国思想的根本洞见。而这一思想在《周易》中虽然未经明确的语言表

达，然而却以象的方式隐藏其中。《周易》的六十四卦中，中间六十卦是一个整体，而乾坤作为这一结构

整体的开端，乃是董仲舒意义上的三本结构中的天生与地养，而既济未济则是三本结构中的人成。《周

易》始乾坤象征着天地开，终既未济，则暗寓着日月合。“望为月之半，经亦半也。朔为月之全，经亦全

也。故曰日穷于纪，月穷于次，星回于天，岁将更始，而贞下起元矣。”（《周易函书》第二册，第７４３页）作

为人事已成的既济并不是其终点，位于其后的恰恰是未济，它意味着永远开放的未完成性，这就意味着

所有的完成都转换成重新的开端，这一承接乾坤之德不断的重新开端，正是人的命运，也是人自立于天

地之间，完成人自身的唯一方式，用尼采的话来说，人，是一项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事业。因此，作为天地

之子且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总是在不停地重新开端，哪怕在一个完成了的时刻。
责任编辑：张克宾

６７ 范常喜：据战国楚简释马王堆帛书《式法》中的两个字


